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
    府行救字第1130260087號
訴願人：石00                南投縣00鄉00村00路00號
原處分機關：南投縣仁愛鄉公所
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土地分配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7月16日仁鄉土農字第1130021024號函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：
    主 文 
訴願不受理。
事 實
緣南投縣仁愛鄉00段000地號土地(以下稱系爭地)為原住民族委員會經管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，土地使用區分及使用地類別為森林區林業用地，土地面積為4900平方公尺。原處分機關留存之山地保留地使用清冊中，註記陳00為使用人，84年土地利用調查使用人為陳00(未具原住民身分)。田00、石00於111年1月27日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無償取得所有權之申請，經原處分機關111年3月30日3月份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會議及南投縣政府111年4月22日府授原產字第1110095658號函同意備查辦理，並於112年5月10日以仁鄉土農字第1120011716號啟動分配計畫並公告受理。惟公告期間訴願人提出異議，原處分機關並於112年5月26日、112年6月30日、112年10月25日召開調處會議，調處均不成立。訴願人石00因土地權利回復面積超額(不符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)後由其子石00於113年3月22日申請土地分配。依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之標準流程，公告期間內權利關係人如有異議，公所得重新邀集相關人員辦理會勘、初審或送土審會審查等，於釐清後續處公告作業，系爭地前經原處分機關調處均未成立，經原處分機關提交113年4月份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決議暫不予分配，嗣以113年7月16日仁鄉土農字第1130021024號函退回田00、石00、石00 3人申請書。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，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。
理 由
1、 本案訴願人訴願意旨略以；「檢附三份讓渡契約書證明00段000、000、000地號三筆土地於63年2月18日至82年10月25日簽訂讓渡契約事宜。該三筆土地均為陳00與陳吳00及具原住民身分之訴願人石00共同經營耕作，並經陳00同意由具原住民身分之石00申請分配登記所有權移轉。00段000二筆地號因其讓渡及耕作事實，已由石00順利取得土地所有權狀。陳00 112年5月收到原處分機關112年5月10日仁鄉土農字第1120011716號00段000地號土地分配公告函，案為原處分機關依據鄉民田00、石00二人申請書辦理。因土地分配公告函通知，陳00、石00驚覺得知一直以來耕作使用至今之00段000地號並未分配登記於石00名下，故於112年5月16日送件申請分配登記所有權移轉。依112年5月10日仁鄉土農字第1120011716號文副本內容明確註明陳00為(84年土地調查使用人)，土地現仍為陳00、石00耕作使用至今，田00、石00二人並未有使用之事實，何來爭議之說。依據本案於112年10月25日進行之土地糾紛調處，調處記錄對照人石00：主張該讓渡契約書非父親石00所簽訂，口頭否認，實難令人信服？00段00地號礙於訴願人登記面積已超額，同意改由叁子石00於113年3月21日送進申請分配登記。」。
2、 按「自然人、法人、非法人之團體或其他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得提起訴願。」、「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為不受理之決定：……三、訴願人不符合第十八條之規定者。」訴願法第18條、第77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，查本案原處分機關113年7月16日仁鄉土農字第1130021024號函之受處分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為石00並非石00；且訴願書「事實與理由八、00段000地號礙於訴願人登記面積已超額，同意改由叁子石00於113年3月21日送進申請分配登記。」，因此，訴願人石00並非受行政處分之相對人及利害關係人，依上揭規定應為不受理之決定。
3、 另外，依「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」-「03地方政府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之標準作業程序-伍、作業內容 二、流程說明『11.公告……三，公告期間內權利關係人如有異議，公所得重新邀集相關人員辦理會勘，初審或送土審會審查等，於釐清後續處公告作業。四、土地權利關係人間就申請之法律關係有爭執者，應駁回申請，申請人並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或以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處理。』」，系爭土地經原處分機關分別於112年5月26日、112年6月30日、112年10月25日、調處均未成立；並提交113年4月25日4月份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會議，審查建議：駁回。原處分機關以113年7月16日人鄉土農字第1130021024號函退回申請，於法並無違誤。
四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不予受理，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3款規定
    決定如主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陳 益 軒

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張 國 楨   

   委員 黃 啟 修

   委員 陳 錦 白

   委員 賴 政 忠

   委員 許 玉 鈴

   委員 陳 美 秀

   委員 林 倖 祺

   委員 張 惠 瓊
   委員 蔡 明 志

中華民國114年2月20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長  許淑華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(地址：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）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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